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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四版  錢進你家 電子報：http://stud.adm.ncku.edu.tw 

統一數位翻譯獎學金 

◎名額：全國 10 名 

◎金額：每名新臺幣壹萬元整 

◎申請條件：曾獲頒『統一數位翻譯獎學金』者，本年度不再接受申請；未領其他獎學金。97 學
年度學業成績全部及格。 

◎申請期限：98 年 9 月 5 日 

◎應繳證件及注意事項：請上「生輔組」網頁獎學金公告區查詢 

98 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 

◎申請日期：9 月 14 日起至 9 月 25 日止，逾期不受理。 

◎申請地點：僑輔組 

◎申請對象及資格： 

(一)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來台就學之僑生(不含研究生、延修生)。 

(二)僑生就讀二年級以上者，其前一學年之全學年學業成績總平均及格，操行平均成績 80 分以
上。 

(三)已依其他規定領取政府提供之學雜費補助、減免或助學金者，不得重複申請本助學金。 

◎須檢附文件及其他相關資訊請上學務處僑輔組網頁。 

98 學年度第 1學期學費減免須重新驗證的同學注意了 

一、教育部 97 年 12 月 5 日修正『身心障礙學
生及身心殘障人士子女就學減免辦法』條
文，自 98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。請同學至生
輔組網頁→業務簡介→就學優待減免→各
類學雜費減免→身心障礙學生及子女減免
內瀏覽。  

二、身心殘障人士子女身分同學申請學雜費減
免，每學年需複驗身分，請自 6 月 1 日起
至 6 月 30 日前攜帶家長殘障手冊正本、戶
口名簿影本或戶籍謄本（含父、母親、學
生、有配偶者含配偶）、學生證至生活輔
導組驗證。 

＊98 學年度起『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殘障人士
子女』申請減免最新修正條文重點摘錄如
下： 

   1.家庭前一年度所得總額未超過新台幣 220
萬元得減免就學費用。 

     2.取消研究所在職專班學生減免申請。  

＊請同學務必於 98 年 6 月 30 日前申請完畢，
以利學校資料上傳財稅中心查核家庭前一
年度所得。 

三、現役軍人子女申請學費減免請於 6 月 1 日
起至 6 月 30 日前攜帶家長軍人身分證影本
及本人眷補證影本至生輔組驗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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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學貸款相關注意事項 

各位畢業生，您好： 

恭喜您順利畢業，在這裡有幾點要提醒您: 

一、畢業後，如果您沒有繼續升學或服兵役，
您的就學貸款將於畢業一年後開始繳款，
請屆時務必按時繳款，以免逾期而影響到
你的信用。 

二、畢業後，如果有繼續升學或服義務兵役，
務必至銀行辦理延期或變更到期日。應備
文件如下： 
1、償還期限異動通知書 
2、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3、學生證或在學證明或服兵役證明書   

三、如果您前一年度所得每月平均不足 2.5 萬
元者或家庭當年度為低收入戶者。屆時還
就學貸款若有困難，請務必及時來銀行辦
理緩繳手續，如果置之不理，不僅會有逾
期息、違約金…等,增加你的負擔，,爾後
如您的兄弟姊妹貸款亦會因您的逾期受影
響，且您自己的聯合徵信中心資料，也會
有信用不良記錄，影嚮您日後信用。 

（一）申請緩繳條件： 
1、借款人本人前一年度所得每月平均不

足 2.5 萬元者。 
2、借款人"家庭"當年度為低收入戶者。 

（二）應備文件如下： 
1、『延期清償申請書』。 
2、借款人及連帶保證人之身分證正反面
影本、戶籍謄本。 

3、『稅捐稽徵機關開具之前一年度各類
所得收入證明』；為配合國稅局於 5
月 1 日後方能申請該項證明之作業時
程，如就學貸款借款人於 4 月 30 日前
申請而無法取得該項證明者，可先向
勞工保險局申請歷年之「勞保被保險
人投保資料表」， 該資料表薪資收入
每月平均未達 2.5 萬元者，得併其他
應附之證明文件，填寫申請書後辦
理，俟同年 5 月底前補送「稅捐稽徵
機關開具之前一年度各類所得收入證
明」【每月平均不足 2.5 萬元專用】。 

4、戶籍所在地之地方政府開具之當年度
低收入戶證明。【家庭"當年度為低收
入戶者專用】。 

5、前一年度為應屆畢業生者，應另附畢
業證書；前一年度服役完畢者應另附
退伍證明。 

（三）緩繳方式： 
1、本措施可連續或不連續申請展延，但
每人最多以 3 次為限。 

2、於 4 月 30 日前申請，以「勞保被保
險人投保資料表」代替「稅捐稽徵機
關開具之前一年度各類所得收入證
明」，嗣後補件如月平均所得超逾 2.5
萬元者，應取消展延並補繳已到期之
本息，同時計入已申請展延之次數；
其他因素申請後取消緩繳者，該次申
請亦計入最多 3 次之展延次數。 

3、逾期戶應俟還清逾期本息，回復為正
常戶後始得申請。 

（四）緩繳期間及利息負擔： 
1、於償還期起算日（即起息日）前申請
者：緩繳貸款本金一年，緩繳期間利
息由政府負擔。 

2、於償還起算日後申請者： 
A、借款人如有到期本息逾期未繳者，
應先將逾期本息、違約金償還後，
始得申請緩繳貸款本金。       

B、緩繳貸款本金一年，緩繳期間之利
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。 

（五）已申請三次緩繳貸款本金後，如仍符合
本措施之「申請條件」者，得申請將總
還款期間延長為 1.5 倍。其緩繳期間之
利息由借款人自行負擔。 

四、相關資訊與表單可至「台灣銀行就學貸款
入口網」查詢或下載。 
網址：https://sloan.bot.com.tw/sloan/sLoanLogin.do 

五、本校承貸行：台灣銀行台南分行，地址：
台南市中西區府前路 1段 155 號 電話：
06-2160168 

六、欲查詢就讀本校期間貸款金額可至本校「就
學貸款申請系統」（本校首頁→校園資訊
→學生校園）閱覽、參考，惟正確金額以
臺灣銀行為主。

 


